
	

探索大稻埕 Amazing / 體驗活動報名表 

          基本資料 

 姓  名   

 性  別  

 生  日  

手機號碼  

手機型號  

IMEI 號碼 
(僅 Galaxy A 現有用戶需填寫) 

 

 E-Mail  

 地  址  

 

參加場次：    □  2016/4/16     □  2016/4/23 

* 您同意本次活動上傳之參賽圖像完整授權台灣三星使用(包括但不限於圖像與肖像之重製、

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等)，台灣三星得永久無償於台灣地區或網際網路上，使用該參賽圖像

於三星電子行銷相關活動中。 

 

【個人資料使用同意聲明條款】	

1.					 參加者同意提供個人資料（包括臉書帳號、姓名、電話、基本身份證資料、EMAIL 帳號）予主辦單位

單位，作為本活動所需事項及抽獎活動公佈中獎名單、贈送獎品等目的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（包括國際傳

輸）參加者的個人資料。	



2.					 個資使用方式：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規定蒐集、處理個人資料(檔案)，及將蒐集之個人資料為處理

以外之其他使用，暨將個人資料作跨國(境)之處理或利用等。	

3.					 您與相關人員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三條規定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：	

您得隨時查詢或請求閱覽，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請求補充或更正，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或請求刪除

所提供之個人資料。但如提出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國際傳輸、刪除個人資料之請求已妨害利用對象依

法應盡之義務或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，不在此限。 	

4.					 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時，對您權益之影響：	

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，如不提供並同意就該等個人資料為上述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及國際傳輸，

將無法參與本活動。	

5.					 您與相關人員應同意於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後，利用對象仍得基於業務所必須而繼續管理、

保存、處理及利用上述個人資料。	

6.					 您應擔保如有提供其他相關人員之個人資料，即代表您已取得該等人員之同意提供其個人資料及為相

關授權，否則您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。	

7.	 有關本同意書之解釋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。如因本同意書相關事宜涉訟時，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

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	

 


